國立金門大學各單位用電安全自主檢查表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

名稱
	行政或學術單位(一級)：
二級單位或系所：
	檢核人員： 
電話：
單位主管：

	類別
	檢    查    項   目
	檢 查 結 果

	電
氣
設
備
	1.新增電器設備時有提出電氣(用品)設備使用申請，並經部門主管核准。
	( 是      ( 否 
※說明：

	
	2.高負載常用設備已使用固定電源, 未使用電源延長線。
	( 是      ( 否
※說明：

	
	3.電氣用品長期不使用時有將插頭拔掉。
	( 是      ( 否 
※說明：

	
	4.臨時性延長線已拔除收妥。
	( 是      ( 否 
※說明：

	
	5.電氣設施周圍不可放置易燃物且保持乾燥。
	( 是      ( 否 
※說明：

	
	6.電氣設施無損壞，四週通風良好無積水潮濕。
	( 是      ( 否 
※說明：

	插
座
開
關
	1.插座及開關外觀無破損、鬆脫及接觸不良現象。
	( 是      ( 否 
※說明 :

	
	2.電氣接頭應妥為連接、無破損，且無漏電現象。
	( 是      ( 否 
說※明 :

	
	3.同一插座或同一條延長線不可插接多個電器。
	( 是      ( 否 
※說明 :

	
	4.不得使用分插頭。
	( 是      ( 否 
※說明 :

	電
線
	1.電線表層無破損不可有重物碾壓，且應用壓條固定。
	( 是      ( 否 
※說明 :

	
	2.電線接頭連接良好，無損壞。
	( 是      ( 否 
※說明 :

	
	3.使用中之延長線無發燙或異味產生或無受高溫高濕及扭結或接觸油類化學品。
	( 是      ( 否 
※說明 :


一、各高壓變電站、高壓供電電力設備及全校路燈等，由總務處負責檢查。
二、各檢核人員負責檢視範圍，包括各辦公室、研究室、實驗室、走道、洗手間及教室等室內空間之開關、插座及增設或裸露可看見之電線。
三、本表係以外觀目視檢查為主，請於112年3月31日前填寫後掃描成電子檔傳回環安中心。
※如有疑問，請說明情形並逕洽總務處營繕組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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